关于《池州市新兴产业“白名单”企业管理办法(试行)(征求意见稿)》的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的背景、目的和意义
[bookmark: OLE_LINK2]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9〕18号）文件要求，对新兴产业实施包容审慎监管，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。为推动我市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等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，按照全市坚持产业强市强化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大会要求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文化和旅游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市数据资源管理局、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，对半导体、 新材料、高端装备制造、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、新能源和节能环保、健康医疗养老、绿色食品、文化旅游创意和新能源汽车等“九大新兴产业”中的风险低、信用好的企业建立“白名单”企业管理办法。对“白名单”企业日常监管实行“无事不扰”，压减检查频次，集中精准执法，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行为，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。
二、起草过程
[bookmark: OLE_LINK1](一)深入开展案头研究。充分研究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《池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法律法规政策文件，创新监管方式，优化服务路径，提高政府监管效能。
（二）主动对标先进做法。对标全国典型经验做法，重点学习广州等南方沿海先进地区优化法治环境改革工作经验，收集借鉴纳入条件、纳入程序、监管机制、组织保障等改革举措。
（三）聚焦企业困扰问题。以企业反映存在的行政检查频率较高、同一事项一年内被多次检查等困扰企业生产经营的问题为导向，重点关注执法检查数量和频率、检查规范性、执法处罚的力度和透明度，提出“进一次门，查多项事”、非现场监管等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干扰的具体措施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分为七个章节共二十个条款，主要内容具体如下:
1.第一章总则，共2条。包括制定本办法依据及目的、“白名单”企业定义等内容。
2.第二章纳入条件，共2条。包括纳入“白名单”企业需具备的条件以及纳入的范围。
4.第三章名单确定及动态管理，共3条。包括“白名单”企业纳入程序、管理机制以及移出后重新纳入“白名单”注意事项。
5.第四章检查机制及优化措施，共4条。包括设置管理“包容期”，建立守信免查机制，建立“触发式”监管机制，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等内容，对一般领域、重点领域监管方式进行了区分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第五章信用承诺及激励政策，共3条。包括对“白名单”企业的帮扶和激励，专属联络员帮扶及“白名单”企业信用修复等内容。
7.第六章组织保障及监督管理,共3条。包括牵头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及各行政检查单位的相关职责。
8.第七章附则,共3条。包括“白名单”制度推广要求、试行期限以及办法解释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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